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未政复决字〔2023〕31号

申请人：王某，男，汉族，联系地址：陕西省大荔县城关镇东大街                                                

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消防救援大队                           

住所：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玄武路2号                           

法定代表人：魏星，职务：消防大队大队长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就其于2023年1月31日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不服，于 2023年4月10日向本机关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逾期未作出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予以公开。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西安市赛高国际项目的业主，该项目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大道126号，因与开发商产生纠纷，为核实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行政行为合法性，申请人于2023年1月31日通过EMS专递（快递单号：1269369793701）依法向被申请人邮寄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内容：1、涉及上述土地上建设项目的消防报审文件；2、涉及上述土地上建设项目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3、涉及上述土地上建设项目的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对大型人员密集场所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4、涉及上述土地上建设项目的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建筑材料、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出厂合格证；5、涉及上述土地上建设项目的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2023年2月2日，快递被申请人签收。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当于2023年3月2日前就申请人申请事宜作出答复，现已超期，在此期间，被申请人从未联系过申请人。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拒不公开申请人的申请内容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依法提出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收到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周惠惠律师2023年1月31日邮寄的商铺买卖合同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等相关资料，经核实：一是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大道126号赛高国际为商业用途，不属于未央消防救援大队管辖职能范围，属于西安市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管辖；二是西安市未央大道126号赛高国际项目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等资料，归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管理。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16:46电话联系该事务所周惠惠律师，告知核查情况并经周惠惠律师同意，将红头盖章的回复函PDF通过邮箱发送过去。挂断电话后，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16:58通过邮箱将回复函发送至周惠惠律师提供的邮箱号（zhouhuihuilawyer@163）。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代理律师周惠惠于2023年1月31日通过邮政EMS专递（快递单号：1269369793701）向被申请人邮寄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大道126号赛高国际项目消防设施及消防验收等案涉5项消防审批检验文件，被申请人于2023年2月3日收到案涉政府信息申请，于2023年2月3日16:46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代理律师周惠惠，告知核查情况，案涉项目系商业用途属于西安市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管辖，且该项目涉及的项目竣工验收及消防设施等资料归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管理。经与周惠惠律师确认同日16:58，被申请人将红头盖章的《回复函》PDF格式发送至周惠惠律师提供的zhouhuihuilawyer@163邮箱。

以上有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予以佐证。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西安市未央区消防救援大队在收到申请人代理律师周惠惠邮寄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法有作出答复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在收到案涉申请当日将核查情况通过电话、邮箱送达《回复函》告知申请人代理律师周惠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未超过20个工作日的法定期限。被申请人经核查案涉申请公开事项均不归属于其单位管理保存，发送给申请人的《回复函》中明确告知案涉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其单位保存，分别由西安市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和西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规定，对于不属于其单位公开的，已告知申请人有权公开的单位。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决定如下：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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